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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本會有鑑於現今社會貧富差距日漸擴大，以致許多清寒學子迫於現實

生活之困境，無法順利求學。本會希望能拋磚引玉以發揮大愛精神，協

助困苦向學之學生，獲得協助並可專心學習、發掘潛能，以期未來得發

揮所長，貢獻社會，特設置本助學金，供之申請。 

 
第二條 申請對象 

本助學金發給對象，為設籍於新竹縣境內，並就讀於新竹縣立各國

民中學（不包含國中補校）之清寒在學學生。 

 
第三條 申請名額及金額 

本助學金每學年度申請乙次，發給名額以各校為單位，每校清寒學

生共六名，每名學生參仟元助學金。 

 
第四條 申請資格： 

(1)家境清寒，領有低收入戶證明者或由學校班導師推薦證明。 

(2)或由學校、導師推薦說明其家庭突遇重大變故，致使生活困頓，

經濟來源無可依靠，以致無力完成註冊，恐有學業中輟之虞者。 

(3)日常生活成績甲等或 75 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4)當學期未領取其他單位或學校獎助學金者。 
 

第五條  申請期間： 
每年四月一日起至五月十日止為申請期限，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

期恕不予受理(以新竹縣教育局網站公告之申請期限為基準)。 

 



第六條  申請本助學金應檢具以下文件： 
(1)填寫申請書乙份。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印本乙份。 
(3)學生證影本乙份(需加蓋已註冊章)。 
(4)在校學期成績單影本乙份。 
(5)班導師出具說明家境清寒或可證明家庭突生變故之文件、說明。 
(6)其他證明文件。 

 

第七條  申請方式： 
學生申請本助學金，應填具申請書向該就讀學校申請。學校受理本

助學金之申請，經學校審核通過後，請依本辦法第六條檢具文件備妥後，

向新竹縣教育局提出申請，本會將會同教育局審核通過後擇期發放助學

金。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經董事會議決得隨時修改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新竹縣富泰傳世教育基金會助學金申請書(國中部) 
 

學校單位：                             承 辦 人：                      

連絡電話：                   分機：        傳真：                      

承辦人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份 證 字 號  連 絡 電 話  

居 住 地 址  

就 讀 學 校  年 級 班 別    年        班 

申 請 人 簽 章  
家 長 姓 名 
( 或 監 護 人 )  職 業  電 話  

學校審查意見 

(1)家境清寒：□領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未領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2)設籍地點：□新竹縣境內  □新竹縣以外，說明：       縣市 

(3)學業成績：□符合資格  □未符合，說明：     等     分 

(4)日常生活：□符合資格  □未符合，說明：     等     分 

(5)當學期領取其他獎助學金未逾新台幣参仟元以上：□是 □否 

家庭狀況概述 
(由學校或導師繕寫) 

 

 

校長簽章  
承辦人

簽  章  
導 師 
簽 章  

                        審核意見(由基金會填寫)    受理文件編號： 

 

 本表可影印使用                                                                 表格：助學金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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